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國立臺灣師範大學國際與社會科學學院 

(111 學年度) 第 6 次院主管座談會議 會議紀錄 

時     間： 民國 112 年 4 月 12 日，星期三，11:00 

地     點： 校本部正樸大樓 5 樓國社院會議廳 CISS502 

主     持： 江柏煒院長 

出席人員： 賴志樫副院長、華語系洪嘉馡主任、東亞系林賢參主任兼政

研所所長(請假)、大傳所蔡如音所長、人資所林怡君所長、

社工所王永慈所長、歐文所賴嘉玲所長 

紀     錄： 王春燕秘書、劉姵君國際專員、蘇育瑩專任助理、陳綺婷雙語助理 

甲、 主席報告  

乙、 工作報告 

一、恭喜本院三位教師榮獲 111 學年度「院級優良導師」：華語文教學系蕭惠貞

教授、華語文教學系王慧娟約聘語言教師、東亞學系田正利教授。 

二、有關教務處生源萌芽計畫，鹿可影像已於 112 年 3 月 24 日提供學院影片最

終影片，本院針對最終影片已完成審核及提交審核確認單予鹿可影像。 

三、有關 111 學年度服務傑出教師選拔，本院至多可推薦兩名教師，目前僅華語

系提名籃玉如教授，本院將直接推薦其為本院服務傑出教師候選人，並於

112 年 4 月 30 日前將推薦表及相關證明文件送人事室彙辦。 

四、有關 112 年度教學傑出教師及教學優良教師推薦事宜，本院教學傑出及教學

優良可推薦人數總計 4 人（含教學傑出至多 1 人），目前僅華語系洪嘉馡教

授申請教學優良獎，本院將直接推薦其為本院教學優良教師候選人，並於

112 年 4 月 17 日前將推薦名單送教務處教發中心彙辦。 

五、有關 111 學年度第二學期 EMI 課程發展經費補助說明，申請皆已通過核可，

補助金額將以各位師長於申請單上填報的金額為主。 

六、有關國際與社會科學學院第二屆英文徵稿競賽，投稿已於 112 年 4 月 10 日

截止，共 26 人報名參加，預計於 112 年 5 月 2 日公布競賽結果。 

七、有關國際與社會科學學院英語系列工作坊，將於 112 年 4 月 20 日（報名於

4 月 17 日截止）及 112 年 5 月 18 日（報名於 5 月 15 日截止）各舉辦一場，

請各系所協助宣傳，歡迎學生及行政同仁踴躍報名。 

八、圖書館請各單位提供 110 至 111 年單位大事記條目，本院已請各系所依照選

材原則提供內容，並將依限提交圖書館。 

九、校友中心將於 112 年 6 月 3 日（週六）舉辦「 101 週年校慶午宴暨 NTNU

畢業 50、60 重聚」活動，地點：校本部體育館 4 樓，本院需邀請 18 位歷屆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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傑出或亮點校友出席，各系所已提供初步名單，後續請各系所配合辦理邀請

聯絡等事宜。 

十、有關「2023 年校友活動辦理」經費補助，請各系所於 112 年 11 月 30 日前

向校友中心提出申請，承辦人：楊雅雯小姐 ( 分機 1038 ，電郵

arwenno1@ntnu.edu.tw)。 

十一、有關強化學生國際移動力補助之申請，補助金額上限：歐、美、紐、澳地

區每人最高補助新台幣 2 萬元，亞洲地區每人最高補助新台幣 1 萬元，補

助項目：赴海外進行參訪、實習、競賽、會議、展演、境外教學等，請於出

國日期 8 週前提出申請，詳院網學生相關要點或洽本院劉姵君國際專員。 

十二、上次會議執行情形： 

案序 案由 提案單位 決議 執行情形 執行率 

一 有關「111 學年度優良

導師甄選事宜」，提請

討論。 

國社院 一、推薦兩位老師，

依序由最高票華語

系王慧娟老師、東亞

系田正利老師當選

為本院 111年度優良

導師代表。 

二、頒發院級優良導

師獎狀並公告於學

院網頁，以茲鼓勵。 

業依決議執行，

已於期限內續

提學務處生輔

組。 

100% 

決定：同意備查。 

丙、 討論事項 

【提案一】 

案由：本院簡葉玉鳳女士獎學金(華語系簡瑛瑛教授提供)複審獎助對象除華語系

外其他系所擇 1 名，提請審議。(請參見附件 1)  

說明： 

一、本獎助名額及對象為華語文學系研究生 1 名，為碩士班陳奕儒同學獲獎；其

他系所擇 1 名，提請本次會議審議。 

二、本次由大傳所、歐文所提出申請，請參見推薦名冊。 

三、檢附本案簡葉玉鳳女士獎學金設置辦法。 

決議：本案經充分討論後，其他系所擇 1 名之獲獎學生大傳所碩二翁靖祐同學。 

丁、 臨時動議：無 

戊、 散會(12：30)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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